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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编单位：河北科技大学（挥发性有机物与恶臭污染防治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中华环保联合会 VOCs 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北京汽环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大学、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

究所、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全国工商联汽摩配商会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委员会、成都市成华区汽车

维修行业协会、广州市广力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宝中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北京益普希环境咨

询顾问有限公司、苏州市强立汽保设备有限公司、四川蓝雨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麦特（烟台）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金华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必涂必集团、北京

京诚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辽宁跑着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实利创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石家

庄星宝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永辉、王欣、任爱玲、杜昭、郭斌、于波、许夏、梁文俊、王灿、龚巍巍、

张毅强、夏思佳、渠桦、王丽平、许坤锋、李秀芳、张成州、陈国富、邹静、鞠翠红、马昭、张宝军、

代秀琼、汪永涛、李井岗、董立强、王永新、李再兴、滕志楠、吴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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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汽车维修企业设施设计、建设和运行，优化资源配置，培育发展

汽车维修行业绿色喷涂共享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汽车维修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推动污染防治和

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协调统一，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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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行业绿色喷涂共享中心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维修行业绿色喷涂共享中心的术语和定义，对企业基本条件、场地建设、作业规

范及污染防治、技术人员、组织管理、共享机制、服务能力等级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汽车维修喷涂业务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26877  汽车维修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T 5624  汽车维修术语 

GB/T 16739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GB/T 38597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HJ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JT/T 324  汽车喷烤漆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绿色喷涂共享中心 green spray shared center 

以绿色、共享为目标，为汽车业主和维修企业统一提供喷涂业务服务，而设立的配备高水平污染防

治设施的区域性喷涂中心，旨在推进喷涂业务绿色化、集约化、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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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特殊时段 special periods 

指根据地方政府依法制定的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及其他相关环境管理规定，对排污单位的污染物

排放情况有特殊要求的时段，包括重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和冬防期间等。 

4  基本要求 

4.1  绿色喷涂共享中心选址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规定，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 

4.2  新建、改建、扩建绿色喷涂共享中心项目应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和地方有关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4.3  绿色喷涂共享中心污染防治的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不应擅自

拆除或者闲置。 

4.4  废气、废水、噪声污染物排放优于国家、地方排放标准，固体废物安全贮存、合法处置。  

4.5  严格遵守当地政府部门特殊时段管理要求，执行相关应急减排措施。 

5  场地建设要求 

5.1  喷涂产能 

各地区（直辖市、地级市）可依据年机动车保有量、服务范围，规划确定绿色喷涂共享中心类型和

产能。绿色喷涂共享中心按序列分为Ⅰ档、Ⅱ档、Ⅲ档，按类型分为工厂店、中心店、共享车间店。 

表 1 绿色喷涂共享中心类型和产能 

序列 类型 占地面积（平方米） 最低喷涂工位（个） 最低设计月产能（面） 

Ⅰ档 工厂店 3000（含）以上 10 3000 

Ⅱ档 中心店 2000（含）-3000 8 2000 

Ⅲ档 共享车间店 1000（含）-2000 6 1000 

5.2  场地要求 

5.2.1  企业场地应具备接待室、停车场、生产场地、固体废物贮存场地。  

5.2.2  接待室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整洁明亮，明示各类证、照、主修车型、作业项目、工时定额及单价等，设有供客户休息的设

施。 

b） Ⅰ档、Ⅱ档企业的接待室面积不小于 80 m2，Ⅲ档企业的接待室面积不小于 20 m2。 

5.2.2  停车场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有与承修车型、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保证车辆行驶通畅。 

b） 停车场地面应平整坚实，区域界定标志明显，不应占用道路和公共场所作业和停车。 

c） Ⅰ档企业的停车场面积不小于 200 m
2，Ⅱ档企业的停车场面积不小于 150 m

2，Ⅲ档企业停车

场面积不小于 100 m2。 

5.2.3  生产场地应满足如下要求： 

a） 生产场地应位于室内，环保、安全设施设备齐全，具有防止水、油类等液体渗透的硬化地面。 

b） 生产场地应分区，钣金、调漆、遮蔽、中涂、打磨、喷烤漆、美容抛光等生产区域之间应有明

显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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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产车间密闭管理，采用自动卷帘门、密闭性好的门窗等，在非必要时保持关闭。 

5.2.4   固体废物贮存场地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具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分别满足GB 18599 和 GB 18597的要求。 

b） 应根据废物特性对贮存设施进行分区，不同分区应有明显的间隔。 

c） 贮存设施设计容量不小于 3 个月产生的废物所占空间。 

d） 贮存易挥发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设置废气收集净化装置。 

e）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地面应明显高于室外，地面与裙脚采用坚固、防渗的材料建造。存放装载液

体、半固体危险废物容器的地方，应有耐腐蚀的硬化地面，无裂缝。 

f）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进口处应设置围档，在四周设置导流渠和收集池；地面始终保持清洁，见地

面本色。 

6  作业规范及污染防治要求 

6.1  钣金作业 

钣金作业应在室内进行，切割、焊接应设置单独隔离间，并配备固定式、摇臂式、移动式等过滤除

尘装置，室内工况应符合 GBZ2 中对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烟尘、粉尘经过滤净化处

理后应达标排放。 

6.2  涂装作业 

6.2.1  打磨及抛光作业应在独立、密封良好的操作间内进行，并配备粉尘收集装置，操作间应具有除

尘设备及通风换气装置，作业时应维持操作间内负压。打磨采用吸尘干磨工艺，工位应配备无尘干磨设

施。 

6.2.2  涂装过程中使用的处于施工状态的涂料 VOCs 含量应符合 GB/T 38597 中车辆涂料要求，宜采

用水性、固体分涂料。 

6.2.3  涂料、稀释剂、胶黏剂、固化剂、清洗剂等 VOCs 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包装袋中，并存

放于密闭空间，在物料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封口，保持密闭，产生的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VOCs 物料的转移和输送过程应保持密闭。 

6.2.4  调漆作业应在密闭且配备废气收集净化装置的操作间内进行，剩余漆料、溶剂应密封保存。 

6.2.5  存放过 VOCs 物料的容器、包装袋应密封，保持密闭。废溶剂、废吸附剂、沾有涂料或溶剂的

棉纱、抹布等废弃物应放入密闭容器。 

6.2.6  喷漆作业应采用高流量、低气压的高效喷涂设备，传递效率应不低于 50%。 

6.2.7  使用有机溶剂清洗喷枪的，应采用密闭洗枪设备，或在密闭设施内清洗并配备挥发性有机物处

理设施。 

6.2.8  喷烤漆房应符合 JT/T 324 要求，宜采用防爆电加热装置，并配备高效漆雾废气净化装置，宜采

用吸附浓缩+燃烧处理工艺，并采取防爆安全技术措施，对于规模相对较小、废气产生量较少的维修企

业也可根据自身工艺配备高效废气吸附装置，并共享移动式脱附催化燃烧设备。采用非电加热装置的喷

烤漆房，加热装置还应配备专门的废气净化装置及排气筒。  

6.2.9  喷涂、流平、烘干等作业应在喷烤漆房内进行，废气净化装置应先于产生废气的生产工艺设备

开启、晚于生产工艺设备停机，有条件的可实现与生产装置的连锁控制。废气净化装置发生故障或检修

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

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未经处理废气不能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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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0  按照 HJ 944 要求建立 VOCs 台账，记录含 VOCs 原辅材料和含 VOCs 产品的名称、使用量、

回收量、废弃量、去向以及 VOCs 含量等信息。台账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6.2.11  建立废气净化装置运行、维护台账，包括喷烤漆房使用记录、有机废气净化装置进出口有机气

体浓度、有机废气净化装置维护记录及相关票据、有机废气净化装置耗材更换记录及相关票据，台账保

存期限不少于三年。 

6.3  清洁作业 

6.3.1  根据生产工艺需要，设有专用的废水排放及处理设施。 

6.3.2  洗车应配备水循环设施，水循环利用率不低于 70%。宜使用再生水作为清洗用水。 

6.3.3  汽车清洁污水应经由沉淀池沉淀后排入污水管网，严禁直接排放或排入市政雨水管网。  

6.4  固体废物管理 

6.4.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与危险废物应分别贮存，禁止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产生的危

险废物（废弃的有机溶剂、清洗剂，废油漆及漆渣，沾染油漆的废纸、胶带等，废有机溶剂桶、油漆桶、

废喷漆罐等，废弃的过滤棉、活性炭，废含汞荧光灯管及其他废含汞电光源，废催化剂等）应分类分区

贮存，贮存时间不超过一年。 

6.4.2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6.4.3  产生的危险废物应装入容器内，无法装入常用容器的危险废物可用防漏胶袋等盛装，危险废物

容器或包装物应能有效隔断危险废物迁移扩散途径，达到防挥发、防渗、防漏要求，并在醒目位置粘贴

危险废物标签，标签上应字迹清楚，信息填写完整详实。 

6.4.4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危险废物的种类、

产生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信息，并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如实申报，台账保存期限

不少于五年。 

6.4.5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应由专人负责管理，详细记录危险废物入库、出库情况。 

6.4.6  应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培训和应急演练。 

6.4.7  应将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运输、收集、利用、处置，并执行转移联单制度。 

6.4.8  委托他人运输、收集、利用、处置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应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

行核实。 

6.5  环境监测及其他要求 

6.5.1  应按照有关法律、《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 HJ 819 等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

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监

测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少于三年。 

6.5.2  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置监测点位、采样监测平台和排污口标志，并

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污染物排放情况。 

6.5.3  VOCs 废气排放口，如设区的市级及以上环保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需采取

自动监测。 

6.5.4  废气排放应符合 GB 16297、GB 14554 和 GB 37822 及地方标准规定。  

6.5.5  废水排放应符合 GB 26877 及地方标准规定。 

6.5.6  应采取措施降低经营、维修活动产生的环境噪声，保障非噪声工作地点及厂界环境噪声声级符

合 GBZ 1 和 GB 12348 规定。 

7  技术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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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企业技术人员应经过岗前培训，其专业技能应能满足钣金、调漆、涂漆、环保作业、安全操作等

相应要求，配备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有持证上岗规定的，应持证上岗。 

7.2  企业涂漆（调漆、遮蔽、表面处理、底漆、打磨、中涂、面漆、烤漆等）人员，Ⅰ档企业至少应

配备 6 人；Ⅱ档、Ⅲ档企业应至少配备3 人。 

7.3  配备环境保护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 人，每年至少参加一次县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 

环保行业社会团体组织举办的环境保护业务培训。 

8  组织管理 

8.1  基本要求 

8.1.1  应建立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制度，明确单位负责人、相关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8.1.2  应有现行有效的与汽车维修、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文件资料。 

8.2  经营管理 

8.2.1  应具有专业的钣喷全流程管理系统、规范的业务工作流程，公开业务受理程序、服务承诺和用

户投诉受理程序等，并明示经营许可证、标志牌、配件价格、工时定额和价格标准等。 

8.2.2  应建立并执行价格备案及公示、维修合同、费用结算清单、维修记录、统计信息报送等制度或

措施。 

8.3  质量管理 

8.3.1   应建立并执行维修质量承诺、进出厂登记、检验、竣工出厂合格证管理、维修档案管理、标准

和计量管理、设备管理、配件管理、文件资料有效控制和人员培训等制度或措施。 

8.3.2   维修档案应包括维修合同，进厂、过程、竣工检验记录，竣工出厂合格证存根，维修结算清单，

材料清单等。 

8.3.3   应具有所维修车型的维修技术资料及工艺文件，确保完整有效并及时更新。 

8.4  信息管理 

8.4.1  维修过程、配件管理、费用结算、维修档案和环境保护运维等应实现电子化管理。 

8.4.2  生产经营场所应设置全覆盖的电子监控系统，实时记录生产过程。相关信息保存期限不少于一

年。 

9  共享机制 

9.1  共享模式 

9.1.1  本着绿色环保、共享共赢的原则，最大限度推进喷涂共享中心店面共享、工位共享、设备共享、

防治设施共享、人员共享，实现喷涂资源“应享尽享”。 

9.1.2  绿色喷涂共享中心应与服务范围内的汽车维修企业协商，建立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模式，

提高为客户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9.1.3  鼓励汽车维修企业以投资、参股、众筹、托管等方式参与绿色喷涂共享中心建设，参加绿色喷

涂共享中心运行与管理。 

9.2  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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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建立上下游企业之间规范化交接流程、交付标准和结算程序，确保共享模式顺畅规范、协调有

序、高效运行。 

9.2.2  绿色喷涂共享中心应与汽车维修企业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具体要求，明确责权利和奖

惩措施。 

9.2.3  鼓励绿色喷涂共享中心与维修企业开展人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联合培养，建立调漆、喷

涂、环境保护等专业人才共享模式。 

10  服务能力等级 

10.1  等级与评定 

10.1.1  按照绿色喷涂共享中心的服务能力，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A 级 评分在 90 分及以上； 

b） B 级 评分在 80（含）—90 分； 

c） C 级 评分在 70（含）—80 分。 

10.1.2  等级评定原则，遵循自愿申报、自我声明、专家评审、综合评定和定期考核的原则，坚持评定

的科学性、公正性、公平性和权威性。 

10.1.3  接受等级评定的企业统一标识，悬挂“×××绿色喷涂共享中心”标牌。 

10.2  评分原则 

a） 对各项指标采取评分的办法，满分为 100 分，见表 2。 

b） 在实际评分中，评审组应根据本标准的要求制定有关评分方案。 

c） 废气污染防治设施、危险废物贮存设施不符合要求，为否决项。 

 

表 2 绿色喷涂共享中心服务能力等级评定指标表 

 

序号 项目 总分值 分项名称 分值 

1 基本要求 10  10 

2 场地建设要求 20 
喷涂产能 5 

场地要求 15 

3 
作业规范及污染防

治要求 
50 

钣金作业 5 

涂装作业 20 

清洁作业 5 

固体废物管理 10 

环境监测及其他要求 10 

4 组织管理 8 

基本要求 2 

经营管理 2 

质量管理 2 

信息管理 2 

5 共享机制 12 
共享模式 6 

运行机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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